
王晖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邮 政

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市建设北大街支行诉被告
王 晖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冀 0102 民
初 4483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杨肖红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阳 光 信 用

保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
告杨肖红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21）冀 0102 民 初 3683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发出本公
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张晓慧与被执行人陈要征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2
月 30 日上午 10 时至 2021 年 12
月 31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被执行人
陈 要 征 名 下 位 于石家庄市桥
西区中华南大街 516 号祥云国
际商住区东一区 3 号楼 1 单元
2301 号房产进行委托拍卖。详
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在
京东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
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
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
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
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
视为放弃相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河 北 银 行 股
份有限公司体育街支行与赵
建广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
2021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至
2021 年 12 月 28 日 上 午 10 时
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
院京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被
执行人赵建广名 下 位 于 辛 集
市 北 区 兴 华 路 北 段 西 侧 不
动 产 。 详 见 石 家 庄 市 裕 华
区 人 民 法 院 在 京 东 网 发 布
的 拍 卖 公 告 。 如 有 对 上 述
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
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
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
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
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边俊成:
本院受理上诉人常惠云、

边恩惠与被上诉人冀锁录、杨
梅巧、原审被告边俊成、边冬
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案，
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依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 01 民 终
555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陈亚茹、集益文、集浩:
本 院 在 执 行 郜 新 房 与 你

方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作
出（2020）冀 0123 执 恢 337 号
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法向你方公
告送达。限你方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到本院执行局领取
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胡增文、李英格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邮 政

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邑
县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
0127 民 初 74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，向 本 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任 清 源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65286，特此声明。

刘帅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 037221，特此声明。

遗 失 声 明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
